
國家人權博物館藏品圖像影音資料使用收費標準第三條附表

修正總說明                

    國家人權博物館藏品圖像影音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(以下簡稱本標

準) 於一百零九年五月十九日訂定發布。茲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成果

回收原則及第十一條規定定期檢討規費之收費基準，因原收費基準均未

足敷成本，爰依成本變動調整收費，修正本標準第三條附表收費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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